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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厦门市食品安全工作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厦门市标准化研究院、厦门早龙食品有限公司、厦门市商业联合会餐饮同业公会、

厦门九同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厦门见福连锁管理有限公司、厦门黄则和食品有限公司、五润（厦门）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蔡芯琪、余良、李振良、沈群红、张利、邱佑敬、林水木、王海平、陈万钟、

蔡荣泰、李俊毅、王少武、洪照耀、钟冬梅、崔凯、许晓春、黄立荣、吴珊、林清锋、汪健州、刘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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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车食品安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早餐车食品安全管理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要求以及对早餐车经营供应单位和早餐车

食品销售商户的具体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早餐工程早餐车经营过程食品安全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4806.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油墨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493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 

GB 3160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冷链物流卫生规范 

GB 316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 

GB 3165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GB/T 37029  食品追溯 信息记录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早餐车  breakfast cart 

车（箱）体可以移动，只在早餐营业时间和规定区域内，用于早餐食品销售的流动网点。 

[来源：SB/T 10443—2007，3.3，有修改] 

 

早餐车经营供应单位  breakfast cart operating supplier 

采取自主生产或统一采购、统一配送、连锁经营等方式，并通过早餐车进行早餐食品销售服务的企

业。 

[来源：SB/T 10443—2007，3.4，有修改] 

 

早餐车食品  food for breakfast cart 

由早餐车经营供应单位统一供应给早餐车食品销售商户的早餐产品（包括饮品和早点）。 

 

早餐车食品供应商  food supplier for breakfast cart 

生产加工可供早餐车经营供应单位选择产品的食品企业。 

[来源：SB/T 10443—2007，3.5，有修改] 

 

早餐车食品销售商户  food seller of breakfast cart 

由早餐车经营供应单位统一供应早餐车及早餐车食品，并接受早餐车经营供应单位的岗位培训和

日常管理，只在早餐营业时间销售早餐车食品的商户。 

4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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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车经营供应单位应具备法人资格、相应的食品经营、生产许可及营业执照，并通过相关主管

部门资格审核获取早餐工程承办单位资格。早餐车食品销售商户应具备早餐车占道经营许可证。 

早餐车经营供应单位、早餐车食品供应商和早餐车食品销售商户应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依法

依规，做好食品安全管理工作。 

应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早餐车应在明显位置标识监督投诉电

话、客诉二维码等投诉意见收集渠道，接受客人监督。早餐车经营供应单位应有专人处理客诉，并应在

三天内完成客诉处理。 

5 早餐车经营供应单位要求 

基本要求 

5.1.1 应有早餐连锁经营管理能力,并有完善的人员健康管理、食品加工配送、食品销售等食品安全管

理制度,对属于其所有的早餐车食品销售商户实行统一品牌、统一形象、统一产品、统一服务等连锁管

理。 

5.1.2 应建立和实施食品安全追溯制度，记录采购、配送、经营和销售等信息，追溯记录应符合 GB/T 

37029 的规定。鼓励建立商品信息管理系统。 

5.1.3 应统一申请早餐车占道经营许可证并提供给早餐车食品销售商户使用。 

早餐车 

5.2.1 应由早餐车经营供应单位统一制作或订购，每辆早餐车应具有编码，定点定位使用。 

5.2.2 应符合下列要求： 

——明显标识经营企业名称和经营食品种类、名称、价格等信息； 

——长度不超过 1.8m，宽度不超过 0.7m； 

——操作台面使用无毒无害材料制作,如需配备直接接触食品的蒸笼、夹具等工器具，应满足食

品接触材料要求，并清洁卫生； 

——具备加热、保温等功能，不推荐使用瓦斯加热设备，如需配备，应获相关部门批准并加配灭

火器及灭火毯； 

——配备防虫、防蝇、防鼠、防尘、防雨等设施。 

5.2.3 宜安装监控设备，实现早餐车食品售卖全程可视化监督管理及记录，记录视频保留时间应不少

于 7 天。  

早餐车食品 

5.3.1 应由早餐车经营供应单位自主生产或从早餐车食品供应商统一采购。 

5.3.2 自主生产的早餐车食品应经检验合格后方可销售，检验记录相关凭证保存期限应不低于 2年。 

5.3.3 早餐车食品统一采购的，早餐车经营供应单位应依据国家相关规定查验早餐车食品供应商的生

产许可证和食品合格证明文件，并建立合格供应商档案。应按照 GB 31621 的规定对食品进行验收，并

建立采购食品进货查验、索证索票、进货台账等管理制度，相关凭证保存期限应不低于 2年。 

5.3.4 应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相关企业标准要求，并附产品质量合格凭证。 

5.3.5 应密封包装提供给早餐车食品销售商户，包装材料应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包装标识应符合 GB 

7718 的规定，如有保温要求的，应在包装上注明保温条件；需拆包加热的早餐车食品表面还应贴有注

明产品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商等产品信息的标签，标签材质应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标签用油

墨还应符合 GB 4806.14 中对直接接触食品用油墨的规定。 

5.3.6 鼓励优先销售符合供厦食品标准的“鹭品”产品。 

早餐车食品配送 

5.4.1 早餐车食品应由早餐车经营供应单位统一配送给早餐车食品销售商户。配送过程应符合 GB 

31654 规定的配送要求。 

5.4.2 配送全程产品应保持密封状态。 

5.4.3 应配备专用食品配送车辆，并按照规定的时间配送到指定地点，不应与有毒、有污染的物品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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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混运。 

5.4.4 应定期对配送车辆进行维护保养、清洗和消毒，并做好记录，相关凭证保存期限应不低于 12 个

月。 

5.4.5 早餐车食品为速冻类、冷藏类食品的，配送过程应符合 GB 31605 规定的运输配送要求；交接过

程应符合 GB 31605 规定的交接要求。 

5.4.6 鼓励给配送车辆安装定位、测温等系统，实现车辆温度、路线的实时监测并进行记录。 

早餐车食品留样 

5.5.1 早餐车食品供应单位应对每批次的早餐车食品进行留样，每个品种的留样量不应少于 125g。 

5.5.2 留样食品应按照品种分别盛放于清洗消毒后的专用密闭容器，并在专用冰箱内存放 48h 以上。

速冻类食品的存放温度应低于-18℃，非速冻类食品的存放温度在 0℃～10℃。 

5.5.3 应在盛放留样食品的容器上标注留样食品名称、留样时间（月、日、时），或者标注与留样记

录相对应的标识。 

5.5.4 应由专人管理留样食品、记录留样情况，记录内容包括留样食品名称、留样时间（月、日、时）、

留样人员等。 

人员管理 

5.6.1 从事早餐车食品采购、生产、配送、销售等工作的从业人员，每年应至少进行一次健康检查，

持健康证上岗。 

5.6.2 从业人员每天上岗前应进行健康状况检查，患有发热、呕吐、腹泻、咽部严重炎症等病症及皮

肤有伤口或者感染的从业人员，应暂停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待查明原因并排除有碍食品安全

的疾病后方可重新上岗。 

5.6.3 从业人员工作时，应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应身穿清洁的工作服，佩戴清洁的工作帽及口罩；

不应饮食、吸烟、随地吐痰、乱扔废弃物等。 

5.6.4 使用卫生间、接触可能污染食品的物品后，再次从事接触食品、食品工具、容器、食品设备、

包装材料等与食品经营相关的活动前，应进行手部消毒。 

5.6.5 应根据不同岗位的需求，制定和实施食品安全培训计划，进行相应的食品安全培训并作好培训

记录。对早餐车食品销售商户的培训应包括入职教育、年度培训、技能培训，培训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早餐车卫生操作管理、产品异常退换货办法、早餐车营业规范、日常投诉处理等。 

早餐车食品销售商户管理 

5.7.1 应设置专门的业务人员对早餐车食品销售商户进行统一管理。 

5.7.2 应通过合同、协议等方式对早餐车食品销售商户进行约束。 

5.7.3 应对早餐车食品销售商户进行定期及不定期巡查并记录，检查内容包括销售产品合规性检查、

人员衣着卫生检查、早餐车及相应设施卫生检查、环境卫生检查等。 

5.7.4 应禁止早餐车食品销售商户销售不合规定的产品并对其进行监督，对违规商户采取限期整改、

罚款、停业甚至撤销等处理措施。 

6 早餐车食品销售商户要求 

人员管理 

6.1.1 早餐车食品销售商户应符合 5.6.1～5.6.4 的要求。 

6.1.2 早餐车食品销售商户应接受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持上岗证上岗。 

6.1.3 应接受早餐车经营供应单位的管理。 

经营场所与时间 

6.2.1 应在早餐车经营供应单位指定的地点销售。 

6.2.2 应随车附设垃圾回收容器，并保持经营场所周围环境卫生。 

6.2.3 应遵守相关部门规定的营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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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清洁与维护 

6.3.1 应在每日营业前后对早餐车工作台面、托盘、蒸笼等各种工器具进行清洁、消毒并记录。消毒

后托盘、蒸笼等直接与食品接触的工器具应符合 GB 14934 的规定。 

6.3.2 应定期维护早餐车，保证车况良好，出现问题及时维修或者向早餐车经营供应单位申请更换。 

销售规范 

6.4.1 应销售早餐车经营供应单位统一供应的早餐车食品，不应自行外购，并对每批次早餐车食品进

行查验，做好查验收货记录。 

6.4.2 应按相关操作要求加热食品，食品加热用水应符合 GB 5749 规定的要求。需拆包加热的早餐车

食品应在 100℃条件下加热 15min 以上，并在 4h内售出。 

6.4.3 应做好待售食品的冷藏、保温处理。应按产品特性选择合适条件保存，密封包装售卖的包子、

馒头等早餐车食品如有保温要求，应按包装注明的温度条件进行保存；冷藏类早餐车食品冷藏温度应在

0℃～10℃；需拆包加热的速冻类早餐车食品加热前应保持密封包装，温度应保持在 15℃以下，加热后

保温温度应在 65℃以上。 

6.4.4 不应销售腐败、变质、破损及超过保质期等不合格食品。 

6.4.5 早餐车食品应在保质期内销售，保质期内未售完的食品应交由早餐车经营供应单位统一回收销

毁。 

6.4.6 应及时清理操作台、餐车罩、展示架，保持洁净卫生。 

6.4.7 应做到食品与杂物、钱币分开存放，双手直接接触钱币后不应再直接接触食品。 

6.4.8 应对垃圾和废弃物进行分类收集和处理。 

6.4.9 需拆包加热早餐车食品拆包后应完整保留贴在其表面的标签，并妥善保存外包装至当天售卖结

束。 

6.4.10 应采取措施防止尘土、细菌等污染早餐车食品，销售时应使用干净卫生的夹具、一次性手套等

工器具，不应直接接触早餐车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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